
8.6 相互协商程序

8.6.1—176 中国居民（国民）申请启动税务相互协商程序

【事项名称】

中国居民（国民）申请启动税务相互协商程序

【申请条件】

中国居民（国民）认为缔约对方所采取的措施已经或将会导致不符合中国政府与其

他国家政府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以

下统称税收协定）所规定的征税行为的（不含特别纳税调整事项），可以向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境外税务当局拒绝给予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税收协定待遇，或者将其认定为所在国

家（地区）税收居民的，该企业可向税务机关申请启动税务相互协商程序。

【设定依据】

1.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的避

免双重征税安排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56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31号修改）第七条

【办理材料】

1.申请人提出申请启动税务相互协商程序：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启动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申请表》 3份 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

2.申请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拒绝受理的决定不服：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异议申请表》 3份 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

【办理地点】



1.中国居民（国民）认为缔约对方所采取的措施已经或将会导致不符合税收协定所

规定的征税行为的（不含特别纳税调整事项），向省税务机关、电子税务局提出申请。

2.境外税务当局拒绝给予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税收协定待遇，或者将其认定为所在

国家（地区）税收居民的，该企业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

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1.中国居民（国民）认为缔约对方所采取的措施已经或将会导致不符合税收协定所

规定的征税行为的（不含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由省税务机关受理，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2.境外税务当局拒绝给予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税收协定待遇，或者将其认定为所在

国家（地区）税收居民的，由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层报国家税务总局。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受理申请的省税务机关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上报国家税务总局，并将情况

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对省税务机关拒绝受理的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书面告知之日起 15个工作

日内向省税务机关或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异议申请。省税务机关收到异议后，应在 5个工

作日内将申请人的材料，连同省税务机关的意见和依据上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

局收到申请后，在 20个工作日内处理。

【联系电话】

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

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申请人注意事项】

1.申请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本事项所称中国居民，是指按照税收相关法律，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在

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中国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1）对居民身份的认定存有异议，特别是相关税收协定规定双重居民身份情况下

需要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进行最终确认的；

（2）对常设机构的判定，或者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和费用扣除存有异议的；

（3）对各项所得或财产的征免税或适用税率存有异议的；

（4）违反税收协定非歧视待遇（无差别待遇）条款的规定，可能或已经形成税收

歧视的；

（5）对税收协定其他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出现争议而不能自行解决的；

（6）其他可能或已经形成不同税收管辖权之间重复征税的。

4.本事项所称中国国民，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个人，以及依照中国法律成立的法人

或其他组织。

中国国民认为缔约对方违背了税收协定非歧视待遇（无差别待遇）条款的规定，对

其可能或已经形成税收歧视时，可以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5.申请人应在有关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税务机关提出启动相互协

商程序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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